附件1

评  选  标  准
一、先进个人

热爱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连续2年以上（含2年）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和中学生学科奥赛第一辅导教师或分管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校领导，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参加评选。

1、 辅导学生参加第26、27、28届福建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1次以上（含1次）；

2、辅导学生参加第9、10、11届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获得一等奖2次以上（含2次）；

3、辅导学生参加2011—2013年度省中学学科奥赛联赛获得一等奖2次以上（含2次）；

4、辅导学生参加泉州市第7、8、9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4次以上（含4次）；

5、2011—2013年获得省级各类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一等奖总数15次以上（含15次）的学校分管领导。
二、先进集体

1、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素质教育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努力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本单位工作的主要内容。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考评学校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2、 积极组织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学生学科奥赛等科技竞赛活动，成绩突出；

3、 积极组建学校科协，切实开展促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

4、 积极开展学校科技文化艺术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效明显；

4、认真落实校外兼职科技副校长制度的“六个一”机制（①建好一支科技辅导员队伍，②支持一名科技副校长工作，③建设一批科普活动场所，④开展一系列科技活动，⑤组织一批项目参加科技竞赛，⑥保障一定科普活动经费）。

三、优秀校外兼职科技副校长

热爱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具有求真、务实、创新、团结、协作精神，努力为提升广大科技辅导员的能力和水平服务，积极引导、组织广大科技辅导员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认真落实校外兼职科技副校长“八个一”工作机制（①做好一份科普活动规划，②召开一次专题会议，③组织一场科普报告，④结对一批科教基地，⑤组织一项主题科技传播行动，⑥组织一次校外考察体验活动，⑦辅导一批科技竞赛项目，⑧协助举办一场科技文化艺术节），切实辅助受派学校积极组织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学生学科奥赛等科技竞赛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

